「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草案)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辦法自民國105年3月31日訂定發布以來，歷經數次修正，分別於同年6月7日、110年11月12日及112年8月24日修訂部分條文。此次修正主要為明確補助金額之規範，以期能達到本辦法第五條之規範，並切合本辦法第一條之立法宗旨。
本作業辦法經修正後共計22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 修正本辦法第五條審查委員之名單：將審查委員名單修正為農業課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鄉長就本所人員中指定適任者4人，組成複審小組，審查委員5人；任期一年。
2、 修正本辦法第六條之補助對象：將補助對象更改為參加鹿野地區農會立案並領有統一編號之本鄉農業產銷班，或設籍本鄉且居住時間達1年以上且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
3、 [bookmark: _Hlk201216788]修正本辦法第八條超出預算額度部分：本辦法實施補助之經費，若超出預算額度，採條件說調整各班補助比例。旨在確保農業資材補助資源之妥善運用與合理分配，俾使有限經費能普惠各班。
4、 修正本辦法第十條補助之資材項目及基準：為利農民明確瞭解農業資材補助之品項與核定基準，爰增訂附表一。
5、 修正本辦法第十二條申請補助之最高額度及規定：鑒於以往未明確訂立補助金額之標準及規範，此次修正訂定各產銷班所能獲得之補助金額上限，以符行政程序法明確性原則。
6、 修正本辦法第十六條受理單位及行政流程時間：為明確權責劃分，及確保農民權益，農業課應於受理期間截止前10日，辦理現場勘查、寄送審查資料及補正通知等作業，而受理期間截止後，應於次年二月擇日(60天內)辦理初審，以提升行政效率。
7、 修正本辦法第十七條各班考核案件數：為符合比例原則，人數較多之產銷班應予抽查較多案件數，確保本辦法補助之有效性及代表性。
8、 修正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詳列各層級之主管機關。

